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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南區

承辦人：郭承宗

電話：1999(外縣市02-27208889)轉7723

傳真：02-27297070

電子信箱：dop-a309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4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0530208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勞動部原函影本1份(302084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府員工適用勞工請假規則並於戶政資訊系統中為同

性伴侶註記者，其喪假核給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04年12月31日府授人考字第10431550300號函計達。

二、查勞動部104年11月19日勞動條4字第1040132431號函略以

，受僱者於戶政資訊系統為同性伴侶註記者，非屬法定之

配偶，應無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所定喪假之適用。惟勞動

基準法令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法令，本府如優於法

令允許所屬是類人員得比照請假，亦無不可。

三、考量核給喪假係基於當事人辦理治喪事宜之實際需要，又

為積極促進多元性別平等並營造政府機關友善同志環境，

爰本府員工適用勞工請假規則並於戶政資訊系統中為同性

伴侶註記者，允其優於勞動基準法令，比照上開請假規則

有關配偶喪亡（含配偶之父母、祖父母等親屬）規定，由

服務機關核給喪假。

四、另本府員工尚有適用「工友管理要點」之技工、工友、駕

駛及適用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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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」之聘僱人員，為積極爭取渠等於戶政資訊系統為同

性伴侶註記者之權益，本府業函請上開人員適用法規主管

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釋示，並俟其釋復後再據以辦理

相關核假事宜。

五、檢附勞動部104年11月19日勞動條4字第1040132431號函影

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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